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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查洪南 通讯员周
金花 李昭）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
青白江区检察院与区法院会签 《关于
建立涉小微民营企业破产案件中防范
虚假诉讼衔接机制的意见》，与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会签 《关于加
强预防和惩治虚假劳动仲裁工作的意
见》。这两份文件的签署源于该院去
年办理的一起案件。

“我要申请监督，甲公司太过分
了 ， 这 摆 明 是 虚 假 债 务 ！” 2023 年 4
月 ， 李 某 来 到 青 白 江 区 检 察 院 申 请

监督。
原来，甲公司因资金紧张曾向李

某借款 28 万元，但到期后甲公司一直
未偿还。2022 年 7 月，甲公司欠李某
的债权由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而
原 甲 公 司 员 工 刘 某 以 未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 未 发 放 工 资 、 奖 金 等 情 况 ， 于
2022 年 4 月向青白江区仲裁部门提请
劳动仲裁，获得确认后以债权人身份
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甲公司无
可执行资产，遂向区法院申请甲公司
破产。根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相
对普通债权而言，职工工资应当优先
支付。但在甲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
李某意外发现刘某与甲公司签订过劳
动合同书，这让李某对刘某债权的真
实性起了疑心。

李某随即向区法院提出请求对刘

某的债权不予确认，却因不符合法定
程序要求，被驳回。无奈之下，李某
来到检察院寻求帮助。

受理案件后，青白江区检察院检
察官发现，在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3
月 期 间 ， 虽 然 甲 公 司 没 有 向 刘 某 支
付工资的记录，但另一公司乙公司在
相 同 期 间 内 累 计 向 刘 某 账 户 转 账 10
次，且附言都是工资奖金。以此为突
破口，检察官调查发现乙公司的股东
王某竟然是甲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
的父亲，甲公司与乙公司对刘某实际
上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况，其间一直由
乙 公 司 向 刘 某 发 放 劳 动 报 酬 。 就
此 ， 这 场 瞒 天 过 海 的 闹 剧 真 相 大
白 ： 甲 公 司 串 通 刘 某 采 用 虚 增 劳 动
报 酬 、 隐 瞒 关 键 事 实 等 方 式 骗 取 劳
动 仲 裁 裁 决 书 ， 以 此 逃 脱 应 当 偿 还

的 债 务 ， 损 害 了 李 某 等 其 他 债 权 人
的合法权益。

查明真相后，2023 年 12 月，仲裁
部 门 撤 销 了 刘 某 提 起 的 劳 动 仲 裁 裁
决。今年 2 月，该院向区法院发出检
察建议，建议对刘某与甲公司劳动争
议纠纷仲裁裁决执行一案予以重新审
查并依法处理。

为共同防范打击虚假申报债权、
借助破产程序逃避债务等不法行为，
青白江区检察院与区法院会签意见，
以虚假诉讼相对多发领域的小微企业
破产案件为切入点，加强对破产审理
程序、破产管理人履行职责行为、破
产程序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监督。
同时，该院还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签订意见，加强检裁衔接，形
成防范和惩治虚假劳动仲裁的合力。

一次监督履职促成会签两份文件
成都青白江：与法院、仲裁委合力防范虚假诉讼虚假仲裁

■聚焦高质效法律监督·强化涉企社区矫正监督■

本报讯（记者吴 杨 泽 王 鹏 翔
通讯员王艳） “我们的项目已经顺
利结项，这都多亏了你们帮我解决外
出请假的难题！”日前，社区矫正对象
张某给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检察院
打来电话，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张某是小店区某工程有限公司
承 接 外 市 某 重 点 工 程 的 负 责 人 。
2021 年 8 月，张某因犯罪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缓
刑考验期自 2021 年 12 月 7 日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张某在小店区司法局
某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期间遵纪守
法，服从监管，表现良好。2022 年 3
月，在小店区检察院开展的一次社区
矫正检察中，张某反映其几次外出经
营请假要么不被批准要么审批慢，影
响工程进度，希望得到帮助。

对此，小店区检察院开展专题调
研，通过走访、座谈、问卷调查等方
式，深入了解涉企社矫对象的经营情
况及外出手续办理情况，发现外出请
假难、手续烦琐等问题比较突出，社
矫机构也面临“请假理由把握难、外

出监督管理难”的困境。
如何在平等保护的前提下，既确

保社矫工作规范开展，又为涉企社矫
对象跨市县经营活动“松绑”？在研
究相关法律法规、评估监管风险的基
础上，小店区检察院多次与社矫机构
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从简审批的可行
性。2022 年 3 月，该院联合小店区司
法局制定《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
外出管理及法律监督相关工作办法

（试行）》，简化涉企社矫对象跨市县
外出，特别是前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
示范区、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等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请销假审批程序，明确
外出条件和监督方式。

该《办法》实施后，张某备好资料
向当地司法所提交了跨市县外出 5
日的申请，当日便完成了请假手续。
该院同时监督社矫机构采取系统点
名、手机定位等方式，持续加强监管，
确保社矫对象“出得去、管得住”。截
至目前，该院共监督社矫机构批准涉
企对象跨市县外出经营 20 余人次，
未发生一起脱管事件。

太原小店：为社矫对象外出经营“松绑”
本报讯（记者戴小巍 通讯员祁

能 陆成雄） 近日，湖北省汉川市
检察院对一起社区矫正执行监督案
举行公开听证会，听证员一致支持该
市司法局拟批准社区矫正对象肖某
前 往 武 汉 市 江 岸 区 和 云 梦 县 的 申
请。至此，跟随肖某在两区县施工的
50 余名企业员工和 150 余名农民工
有了“主心骨”。

肖某系湖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2023
年 12 月，该建筑公司承包了上述两
地的劳务工程，工程合同金额为 1300
余万元。

今年 1 月 11 日，肖某因犯串通投
标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
刑一年，并于同月23日接受社区矫正。

今年 3 月，该建筑公司先后收到
两工程发包方工作联系函，要求肖某
到现场指导施工。3 月 18 日，肖某向
汉川市司法局提出到上述两区县 6
个月的请假申请。因肖某请假时间
长达半年，加上外出地点分散在两个
地方，司法局对是否批准肖某外出请

假申请顾虑较大，遂主动邀请汉川市
检察院进行监督。

承办检察官经审查认为，肖某是
民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申请外出
生产经营属于正当理由，司法局对肖
某的申请应予以支持。同时，针对肖
某请假外出两区县时间长达半年，可
能存在脱管风险的情况，该院决定开
展检察听证。

3 月 25 日 ，该 院 召 开 检 察 听 证
会，邀请有企业身份或有经营经历的
听证员出席听证会。听证员一致认
为 ，社区矫正对象肖某对于原罪服
判，主动缴纳罚金、退出违法所得，在
矫期间服从监管，表现良好；企业承
包的项目工程系民生工程，准许肖某
外出有利于企业顺利履行合同义务，
也有利于 150 多名农民工顺利获取
劳务收入。

听证会一结束，汉川市司法局就
根据检察听证会形成的监督意见，按
照 程 序 依 法 批 准 了 肖 某 的 外 出 申
请。当日下午，肖某随即赶赴江岸区
指导工程施工。

湖北汉川：检察听证解决请假难题

近日，为强化磁州窑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河北
省峰峰矿区检察院对辖区内磁州窑遗址的保护现状
进行全面摸排，并建立问题台账，为磁州窑文化遗
产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本报记者肖俊林 通讯员刘彦莎摄

一线摸排线索
守护磁州窑文化

辽宁检察机关对王凤波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4月7日电（记者单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近

日，辽宁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主任委员王凤波 （正厅级） 涉嫌受贿
罪一案，由辽宁省鞍山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辽宁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铁岭市检察院依法向铁岭市中级法院提
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王凤波享有的诉讼权利，并
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铁岭市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王凤
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辽宁检察机关对周彦倜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 4月 7日电 （记者单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近

日，交通银行金融科技部原总经理、数字化转型办公室原主任周彦倜涉嫌受贿罪
一案，由辽宁省鞍山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
民检察院、辽宁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鞍山市检察院依法向鞍山市中级法院提起
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周彦倜享有的诉讼权利，并
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鞍山市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周
彦倜利用担任交通银行信息技术管理部运行管理副高级经理、交通银行数据中
心总经理、交通银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揽交通银
行应用软件、数据仓库服务器、运营商线路等项目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甘肃检察机关对顾建纲涉嫌贪污、受贿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 4月 7日电 （记者单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资产管理部原总经理顾建纲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一案，经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甘肃省定西市检察院依法向定西市中级法院提起
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顾建纲享有的诉讼权利，并
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定西市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顾
建纲利用担任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的职务便利，侵吞公款，数额巨大；利
用担任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工商
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工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
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公司上市、资金募集、项目承揽等方面
提供帮助，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贪污罪、受
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贵州检察机关对吴月平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4月 7日电 （记者单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近

日，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吴月平 （副厅级） 涉嫌受贿罪一
案，经贵州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黔南州检察院依法向黔南州中级法院提起公
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吴月平享有的诉讼权利，并
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黔南州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吴
月平利用担任贵州省地矿局 102 地质大队党委副书记兼副队长、党委书记兼副
队长，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执法监察局副局长、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主任、省国
土资源厅规划处处长，贵州省国土资源监察局局长，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级干部、党委委员、副厅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

印发涉案企业合规工作指引
本报讯（记者邓铁军 通讯员覃颖）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印发《广

西检察机关涉案企业合规工作指引》，进一步促进涉案企业合规案件办理规范化，
提升办案质效。《指引》明确涉案企业合规的基本内涵、适用原则、适用范围、适用
条件和不适用情形等具体内容；明确检察机关办理涉企刑事案件的告知义务，依
职权启动和依申请启动两种方式，适用企业合规的审核流程、考察评估模式、考察
期限等具体流程。《指引》指出，检察机关可组织公开听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
同时要注重行刑衔接，促进诉源治理，加强事后监管以及违法线索移送。

（上接第一版）“我们对连续两年办理的审查逮捕案件、取保候审再犯罪案件、
累犯案件进行逐人逐案分析，调研社区矫正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对执行人员的
评价体系，向民警、律师、法官等发放调研问卷，力求客观公正厘清社会危险
性评价因素，为下一步建立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体系奠定基础。”该负责人告
诉记者。

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因地制宜探索建立涵盖人身因素、犯罪因素、妨害诉
讼因素的量化指标评估体系。“试点过程中，我们注重对社会危险性评估工作
的提炼总结，动态调整优化评估方法，并通过数字化赋能量化评估的过程，不
断提升检察官高质效办案的能力水平。”该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关键在于科学性、精准性、实质化。浙江省金华市
婺城区检察院联合婺城区公安分局统筹制定评估工作机制、社会危险性审查指
引和讯问模版、建立科学量化评估体系。“一般情况下，办案人员应当采纳量
化评估结果建议。考虑到政策调整变化、经验判断差异等因素，我们保留了动
态调整的空间，同时规定必要的审批流程。”该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
“各试点单位前期工作中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在科学构建评估体

系、实质化开展评估审查、创新推动数字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为后续制
定相关规范性文件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在座谈交流中，最高检第一检察厅
副厅长周惠永认为，当前，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依然是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的
一个难点。他表示，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和高质效
办案均有重要意义。要加强对社会危险性的实质化审查，持续推动社会危险性
量化评估体系构建，更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深化数字检察战略，以检
察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与会的数位专家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对下一阶段更好开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
估工作提出建议：一是要做好对社会危险性评估的实证研究，逐步实现从实质化
到规范化再到定量化的目标，把实践经验总结好，在探索中不断思考。二是不要
拘泥于当前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的工作方法，各试点院可以结合各地实际，探索
形成不同的社会危险性评估模式。三是要将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工作与刑事检
察工作紧密结合，比如利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与公安机关更好协作配
合等。四是在对社会危险性进行量化评估时，可以根据社会危险性的不同情形
探索运用统计学方法、专家判断法和利害关系者参与法等不同的评估方法。五
是要探索构建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长效机制，多从以人民为中心角度审视有关
举措，为政法工作现代化提供鲜活的样本。

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
关键在于科学性精准性实质化

本报讯（记者李轩甫） “收到检察
建议后，我们及时纠正行政执法过程中
履职不到位的问题，对盗伐林木的当事
人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其
补种树苗，防止国有财产流失。”近日，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检察院检察官
接到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霸王岭林区
分局（下称“霸王岭公安分局”）有关负
责人打来的电话。至此，这起督促追缴
行政罚款挽回国有财产损失的行政公
益诉讼案画上圆满的句号。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
区是我国一级保护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97.3%。2023 年 7月，村民杨某等 8人在
霸王岭林区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砍伐
乌柿、银柴等天然林幼树。霸王岭公安
分局仅对 8 人作出责令限期在原地补
种树木的行政处罚决定，未处以罚款。

昌江县检察院通过海南省检察院
建立的涉林行政处罚案件大数据监督
模 型 进 行 数 据 筛 查 时 ， 发 现 了 该 线
索。经调查核实，承办检察官确认霸
王岭公安分局对 8 名违法当事人处罚
的依据为森林法第 76 条第 1 款，该条
款明确规定除责令补种树木外，还要
并处罚款。该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并未完整执行法律规定，致使国家利
益遭受侵害。

2023 年 9 月，昌江县检察院向霸
王岭公安分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
依法履行行政执法职责，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对杨某等 8 人盗伐林木的违法
行为加处罚款，挽回国有财产损失。
该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责令有关
部门整改，并说明未对杨某等 8 人盗
伐林木的违法行为加处罚款，是因为

昌江县价格认证中心不能出具盗伐林
木价值的鉴定意见，导致无法确定罚
款处罚基数。

原来，昌江县价格认证中心认为
林业部门对于胸径低于 5 公分的林木
无法计算蓄积量，难以按林木的价值
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对此，承办检

察官及时向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专
家 咨 询 ， 并 与 该 中 心 积 极 沟 通 。 最
终，该中心参照树苗的价值对被盗伐
林木价值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霸王
岭公安分局据此依法对杨某等 8 人加
处罚款 1755 元。目前，追缴罚款已全
部上缴国库。

这种情况下，补种和罚款都不能少
海南昌江：督促执法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对盗伐林木行为进行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第七十六条 盗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盗伐株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树木，并处盗伐林木价值
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滥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
补种滥伐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

法条链接


